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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
提升勞工安全衛生知能，保障職場安全
健康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技士　陳建豪

壹、前言
勞動部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2

項規定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

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，規範雇主對於擔任不

同職類的勞工，應使其接受各該職類安全衛

生教育訓練及在職訓練；並規定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單位的資格、條件、管理方式及辦訓

應遵行事項等。本規則自民國 64 年 6 月 12
日發布施行迄今，歷經 16 次修正，本次因

應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修正，持續強化訓

練單位辦訓品質，並配合產業發展趨勢，於

110 年 7 月 7 日修正發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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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分析
一、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持續翻修，訓練

職類須與時俱進檢討

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，考量現行提供

勞工健康服務之人員，除勞工健康服務護理

人員外，亦包含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( 如

心理師、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等 )；另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 條已規範第二類

或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位且勞工人數在 5 人

以下者，其雇主或其代理人得經由職業安全

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擔任職業

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；且高空工作車操作屬高

風險、高危害及高技術之作業方式，為確保

前述人員的安全衛生，衍生檢討本規則訓練

職類之需求。

二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規模不一，須持

續關注並確保辦訓品質

目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辦理一般安

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資格未有明確規範，且辦

訓無需報備地方主管機關，致坊間訓練單位

有辦訓品質參差不齊的疑慮；另對於結訓測

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育訓練職類，如吊

升荷重在 3 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與移動式起重

機、鍋爐、第一種壓力容器及荷重在 1 公噸

以上之堆高機等，因其操作具有高度危害風

險，宜參照訓練單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
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

可之方式，以保障學員受訓品質，強化訓練

單位落實自主管理。

三、配合產業發展趨勢，滾動檢討部分職類

課程內容適切性

近年來由於工作型態轉變，職業性肌肉骨

骼疾病居勞保職業傷病給付之首，強化勞工

對於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等方面知識，包含

身心健康危害預防（如肌肉骨骼疾病、異常

工作負荷促發疾病，及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

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）等內容已

是促進勞工健康的基礎，且因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影響，協助事業

單位人員提升對於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知能

也成為社會關注重點，爰為符合實務需求，

重新檢視相關職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程

及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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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修正重點介紹
有鑑於現況問題，參考各界建議及實務需

求後，勞動部於 110 年 7 月 7 日修正發布「職

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，修正重點摘述

如下：

一、增加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（含心理師、

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）職類，且規

範該職類之課程、時數及師資依勞工健

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，以周全訓練體

制。

二、因應高空作業車的操作風險，增加高空

工作車操作人員職類，以確保高空工作

人員之作業安全；另新增丁種職業安全

衛生業務主管職類，規範勞工人數在 5
人以下之第二類或第三類事業風險較低

之事業單位，由雇主或其代理人參加訓

練，合格即取得業務主管資格，協助微

型企業主強化自身安全衛生專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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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規範雇主團體、勞工團體及事業單位等，

有對外招生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需求時，須先設立職業訓練機構方得辦

訓，以確保前述單位具有基本辦訓能

力，並確保辦訓品質；另為利掌握對外

招生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

教育訓練的訓練單位辦訓狀況，規定該

等設有職業訓練機構之訓練單位應於結

訓後，辦理訓練資料上網登錄作業。

四、針對結訓測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的技術

職類教育訓練，基於齊一訓練品質，規

範訓練單位需建立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

度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，方得辦理

該項訓練，以保障學員權益。

五、對於上網學習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職業安

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取得認

證時數的勞工，得採認一般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時數。前述指定之課程，係指勞

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建置之職業安全衛

生數位學習平臺內所開設，目前該指定

課程尚在規劃製作階段，鼓勵勞工透過

多元管道接受教育訓練。

辦理訓練單位實地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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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
本次修正的內容，因涉及新增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職類、調整教育訓練課程時數，以及

訓練單位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的教育訓練職

類需先經認可等事項，為使雇主及訓練單位

有充分時間準備，部分條文的施行日期訂有

緩衝時間，以利預先規劃及配合調整作業。

未來勞動部亦將持續滾動檢討職業安全

衛生教育訓練相關規定，以符合產業發展及

訓練實務需求，敦促訓練單位落實建立自主

管理制度，以精進辦訓品質，並持續規劃新

增不同產業領域之數位學習課程，提供勞工

多元、便利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，賡續

強化勞工安全衛生知能，保障勞工安全與健

康，以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生。

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鼓勵勞工接受教育訓練取得認證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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